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确定高管人员 2022 年度薪酬限额的独立意见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董事会提交了《关

于确定高管人员 2022年度薪酬限额的议案》，经审核公司提交的资料后，作为公

司独立董事，现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度的薪酬是以董事会十届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职业经理人制度实施方案》以及董事会六届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工资方案为依据, 根据经营目标和重点工作完成的情况

确定考核结果和实施方案。关于确定高管人员 2022年度薪酬限额的相关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本次《关于确定高管人员 2022年度薪酬限额的议案》。 

二、 关于公司下属子分公司减免租金的独立意见 

公司向董事会提交了《关于公司下属子分公司减免租金的议案》，经审核公

司提交的资料后，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关于公司下属子分公司减免租金事项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2、公司下属子分公司本次减免租金安排是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履行上市公

司社会责任的表现，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社会形象，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及长期发展。 

因此，同意本次《关于公司下属子分公司减免租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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